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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F_81_E5_8F_B7_E8_c27_28548.htm (二)进口国检验。 进口

国检验，是指货物抵目的港或目的地卸货后检验，或在买方

营业处所或最终用户的所在地检验。 1．在目的港或目的地

卸货后检验。也就是以到岸质量、重量(或数量)为准(Landing

Quality，Weight or Quantity as final)。 据此规定，在货物运抵

目的港或目的地卸货后的一定时间内，由双方约定的目的港

或目的地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该机构出具的检验证书作为

决定交付货物的质量、重量或数量的依据。 如检验证书证明

货物与合同规定不符系属卖方责任，卖方应予负责。 2．在

买方营业处所或最终用户所在地检验。 这一做法是将检验延

伸和推迟至货物运抵买方营业所或最终用户的所在地后的一

定时间内进行，并以双方约定的该地的检验机构所出具的检

验证书作为决定交货质量和数量的依据。 这种做法主要适用

于那些需要安装调试进行检验的成套设备、机电仪表产品以

及在口岸开件检验后难以恢复原包装的商品。 (三)出口国检

验、进口国复验。 这种做法，即，以装运港或装运地的检验

证书作为收付货款的依据，货物运到目的港或目的地后买方

有复验权。 按此规定，货物须于装运前由双方约定的装运港

或装运地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其检验证书作为卖方要求买

方支付货款或要求银行支付、承兑或议付时提交的单据之一

； 在货物运抵目的港或目的地卸货后的一定时间内，买方有

权复验。 如经约定的检验机构复验后发现货物不符合同规定

，并证明这种不符情况系原装不良，即,由于卖方责任而不属



于承运人或保险公司的责任范围，买方有权在规定的时间内

凭复验证书向卖方提出异议和索赔。 以上三种做法各有特点

，前两种的特点在于，以当事人中的一方所提供的检验证书

为准，而第三种做法则对买卖双方来说，都比较方便而且公

平合理。 它既承认卖方所提供的检验证书是有效的文件，作

为交接货物和结算货款的依据之一，又让买方有复验权。 这

种做法在国际贸易中已为大多数当事人所接受，因而已成为

一条公认的原则，即，除非合同另有规定，买方有权在货物

到达目的港或目的地后复验，如复验证明在货物的风险转移

到买方时已存在任何不符合同规定的情形，卖方应负责任。 

由于此一原则既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平等互利原则相一致，又

符合国际贸易惯例，因此，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基本上都采用

这种做法。 应当指出，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在检

验的时间、地点和具体做法上，国际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做

法和变化。 例如，在出口国装运前“预检”，在进口国“最

终复检”，即，在买卖合同中规定货物在出口国装运前，由

买方派员自行或委托检验机构人员对货物进行预检。 货物运

抵目的港或目的地后，买方有最终检验和索赔权。 采用这一

做法，有的还伴以允许买方或其指定的检验机构人员，在产

地或装运港或装运地实施监造或监装。对进口商品实施装运

前预检验，这是当前国际贸易中较普遍采用的一种行之有效

的质量保证措施。 在我国进口交易中，对关系到国计民生、

价值较高、技术又复杂的重要进口商品和大型成套设备，必

要时也采用这一做法，以保障我方的利益。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